
廠軍
回
‘h 
j口

《
報
告
》

血

G

趙
永
茂

民
主
代
議
的

金
政

台

代
議
民
主
政
治
原
希
望
多
元

社
會
精
英
代
表
人
民
監
督
政
府
權
力
的
連
用

，

使
免
於
腐
化
。

期
望

能
經
由
民
主
代
議
的
體
制
，
提
供
更
寬
廣
的
途
徑
與
管
道
，
一
讓
社
會
各

階
層
精
英
、

團
體
及
民
眾
，
發

揮
監
的
背
公
共
事
務
的
熱
誠
與
能
力
，
使
政
治
權
力
、

法
律
正
義
與
經
濟
效
益
問
能
得

到
更
好
的
平
衡
與

發
展
。台

灣
政
治
發
展
正
處
於

一
個
應
同
時
民
主
化
了

-C
E

C
2

三

三
三

5

2

)
、

制
度
化

(三
I
Z
C
Z
C
D
P一一-E
t
c
-己
與
管
理

、

效
益
改
革
(
一
豆
豆

花
旦
出
口
〕
戶
C
E
-
-
o-2
.5
1
)
的
階
段
，
它
似
乎
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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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
要
經
由

一
波
政
治
、
制
度
管
理
方
法
的
重
構
(
門
2

月
己
的
E
Z
D
m
)與
再
生

p
a名
門
。
已
完
丘
吉
)
的
途

徑
，
建
立

一
個
新
的
台
灣
地
方
政
府
與
政
治
的
生
命
與
風
貌
，
期
能
發
展
出

一
個
更
具
政
治
效
能
感
，

並
擁
有
更
強
政
治
能
力
與
自
主
性
的
地
方
政
府
與
政
治

。

然
而
政
治
中
卻
過
多
充
斥
著
追
求
外
部
與
工
具
利
益
，
以
及
利
用
政
治
發
展
事
業
的
務
實
型
政
治

人
物
，
許
多
民
選
代
議
士
、
行
政
首
長
及
其
他
黑
道
、
財
團
等
社
經
勢
力
，
與
選
舉
樁
腳
，
共
同
分

贓
、
壟
斷
有
限
的
自
治
資
源
。
造
成
政
治
行
政
領
導
權
的
誤
用
，
使
地
方
政
府
與
行
政
更
為
無
能
與
腐

化
。

台
灣
地
方
政
治
，
尤
其
是
縣
市
、
鄉
鎮
市
的
政
客
與
派
系
，
常
透
過
與
其
他
企
業
、
黑
道
等
勢
力

的
依
附
或
結
盟
關
係
'
運
用
彼
此
的
資
源
，
如
選
舉
動
員
網
路
或
金
錢
、
人
脈
，
進
行
相
互
支
援
、
換

票
、
配
票
、
捐
助
;
取
得
政
治
權
力
者
，
則
行
使
其
政
治
特
權
以
保
護
彼
此
的
權
益

。

尤
其
黑
道
的
參

與
則
不
但
更
敢
衝
擊

一
些
特
權
與
權
益
，
亦
可
提
供
暴
力
動
員
與
人
身
保
護

。

彼
此
可
以
共
同
滿
足
選

舉
時
在
選
舉
動
員

、
資
金
和
安
全
的
需
要
，
以
及
平
時
爭
取
特
權
、
維
護
既
有
權
益
的
需
求
，
達
到
結

盟
互
惠
的
目
的
。

這
種
結
合
共
生
的
關
係
結
構
不
但
使
政
治
租
金
右
。

-E
S
-
B
E

m

)
大
為
提
高
，
也
助
長
秘
密

交
易
與
分
贓
行
為
，
形
成

一
個
腐
化
市
場
及
賄
路
市
場
，
甚
至
衍
生
出

一
個
很
大
而
且
牢
不
可
破
的
惡

性
動
態
循
環
結
構
，
危
害
政
治
與
行
政
，
以
及
正
常
的
社
經
發
展

。



迺
耐
叫
川
申
府

台

與
悶
題
結
構

治
的
危

近
年
來
，
在
經
濟
自
由
化
、
國
際
化
政
策
下
，
助
長
房
地
產
與
證
卷
市
場
的
活
絡
，
也
促
使
地
方

新
興
經
濟
勢
力
的
由
現

。

他
們
為
求
維
護
或
創
造
更
持
久
性
的
經
濟
利
說
，
而
積
極
投
入
選
舉
，
並
與

傳
統
的
政
經
勢
力
地
方
派
系
，
結
合
成
穩
固
的
政
商
結
盟
關
係
'
共
同
參
與
各
項
新
興
經
濟
事
業

的
經
營
。

他
們
在
經
社
環
境
變
遷
中
，
不
斷
擴
張
政
經
利
益
，
透
過
地
方
行
政
或
立
法
部
門
的
優
惠
照

顧
，
房
地
產
投
機
、
工
程
招
標
、
金
融
貨
款
特
權
、
非
法
營
業
等
，
牟
取
暴
利
，
使
得
分
贓
政
治
，
在

地
方
或
中
央
政
經
體
系
中
更
為
深
化

。

特
別
是
在
台
灣
地
區
威
權
政
治
鬆
動
之
後
，
國
民
黨
面
對
反
對
勢
力
組
織
化
競
爭
，
為
了
維
持
其

傳
統
的
優
勢
，
不
僅
繼
續
加
強
與
地
方
派
系
的
合
作
關
係
'
同
時
也
在
選
舉
時
，
與
全
國
性
或
地
方
性

的
企
業
集
團
建
立
或
強
化
新
的
政
治
結
盟
。
這
種
政
黨
派
系
與
新
興
財
團
、
商
人
的
結
盟
與
合
作
關

係
'
勢
必
更
為
助
長
商
人
對
政
治
及
選
舉
的
影
響
力
，
助
長
金
錢
政
治
，
並
使
賄
選
問
題
更
難
抑
制

。

在
目
前
己
存
在
而
且
十
分
嚴
重
的
政
治
特
權
、
政
經
結
合
與
金
錢
政
治
的
結
構
之
下
，
政
治
分
配

的
現
象
在
地
方
政
治
與
行
政
過
程
中
，
是
十
分
泛
濫
的

。

以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度
各
縣
市
預
算
而
論
，
各

種
經
建
預
算
及
巷
道
修
建
工
程
等
預
算
，
均
在

一

十
億
以
上
，
大
的
縣
市
甚
至
在
百
億
以
上
，
平
均
每

-1 9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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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
縣
市
議
員
，
膽
子
大
的
話
均
可
瓜
分
到
幾
千
萬
或
數
億
的
工
程

。
有
辦
法
的
地
方
民
意
代
表
，
還
可

以
結
合
營
造
廠
、
黑
道
或
中
央
民
意
代
表
，
介
入
更
大
的
國
家
建
設
工
程
。

台
灣
自
傳
統
地
方
社
會
過
渡
到
現
代
化
市
鎮
社
會
時
，
地
方
原
有
的
本
位
、
封
閉
、
自
利
、
狹
隘

的
傳
統
自
治
態
度
，
應
逐
漸
朝
開
放
系
統

(
0甘
g

屯
的
5
2
)
、
效
益
自
治
、
鄰
區
自
治
、
協
議
自
治
與

管
理
自
治
的
方
向
發
展
。
換
言
之

，
地
方
自
治
應
逐

漸
由
封
閉
、
少
數
壟
斷
、
交
換
的
被
支
配
自
治
變

為
開
放
參
與

、
監
督
的
自
主
性
自
治
社
會
。
但
是
在
步
入
多
元
參
與
的
市
民
社
會
之
前
，
台
灣

地
方
政

府
上
有
中
央
管
制
、
外
有
地
方
資
源
稀
少
、
公
共
事
務
複
雜
化
、
重
視
關
係
情
感
的
政
治
文
化
壓
力
，

以
及
政
治
生
態
分
贓
與
支
配
情
境
，
使
其
治
理
能
力
受
極
力
的
限
制

。

尤
其
在
利
益
聯
合
壟
斷
的
外
部

政
治
與
在
代
議
生
態
結
構
之
下
，
會
受
到
更
大
的
誘
惑
和
壓
力

。

其
中
以
縣
市
政
府
及
鄉
鎮
市
公
所
所
處
的
政
治
生
態
環
境
最
為
嚴
重
，
因
而
它
們
來
自
外
部
的
干

預
，
誘
惑
與
衝
擊
相
當
嚴
重
。
以
縣
警
察
局
或
鄉
鎮
警
察
分
局
而
言
，

他
們
主
要
干
預
與
關
說
的
業
務

包
括
賭
場
、
八
大
行
業
、
電
動
玩
具
、
按
摩
院
等
違
警
、
違
法
取
締
事
項
;
例
如
對
建
設
局
(
課
)
的

施
壓
和
分
贓
方
面
，
如
基
層
建
設
工
程
、
工
程
分
配
款
、
其
他
公
共
(
建
築
、
設
施
)
工
程
預
算
，
如

道
路
改
善
工
程
、
排
水
工
程
等
的
分
贓
、
圍
標
、
綁
標
，
以
及
建
照
核
發
、
砂
石
場
開
採
權
，
特
殊
行

業
的
許
可
等
;
對
環
保
局
(
課
)
的
壓
力
和
分
贓
方
面
，
則
包
括
垃
圾
外
包
清
運
權

、
垃
圾
場
用
地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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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
得
、
環
保
公
園
工
程
等
之
介
入
、
綁
標
等

。

其
次
教
育
局
等
教
育
單
位
也
是
地
方
政
客

、

企
業
、
派

系
甚
至
黑
道
主
要
爭
取
或
獵
食
的
單
位
，
其
主
要
受
介
入
事
項
包
括

:
中
小
學
校
舍
建
築

、

設
施
工

程
、

教
育
用
品

、

辦
公
用
品

、
教
學
器
材
等
採
購
及
營
養
午
餐
之
承
辦

。

其
次
有
關
工
務
局
(
課
)
受

影
響
業
務
，
主
要
與
若
干
建
設
局
的
業
務
相
仿
，
例
如
道
路

、
排
水
、
路
燈
、
橋
樑
等
之
維
修
，
興
建

之
綁
標

、
圍
標
。

有
關
對
公
共
造
產
業
務
的
影
響
方
面
如

.. 

介
入
市
場

、

福
一
儀
館
、
餐
廳
等
之
經
營

權
;
此
外
，
地
方
政
府
如
有
公
營
行
庫
，
則
民
意
代
表
、
關
係
人
物
之
超
貸
款
亦
甚
為
嚴
重

。

此
外
，

民
政
局
受
干
擾
的
業
務
也
不
少
，
如
社
區
小
型
零
星
工
程
之
圍
標
、
綁
標

。

而
民
代
或
民
選
首
長
，
包

括
背
後
的
派
系
、
樁
腳
等
對
地
方
政
府
另

一
重
大
干
擾
的
是
人
事
的
關
說
與
干
預
，
如
主
管
的
調
動

、

職
員
的
商
調
、
任
用
，
尤
其
是
臨
時
人
員
的
人
情
任
用
，
部
分
鎮
市
公
所
臨
時
人
員
甚
至
約
佔
六
十

%
'
浪
費
不
少
公
布
，

也
影
響
行
政
效
率

。

綜
合
而
言
，
在
黑
金
政
治
與
分

贓
代
議
的
結
構

之
下
影
響

各
地
方
行
政
業
務
的
方
式
如
下

.. 

賄
路
、
利
用
質
詢
特
權
、
由
上
而
下
政
治
施
壓
、
暴
力
施
壓
及
人
情

施
壓
。

對
基
層
公
務
人
員
的
士
氣
和
心
理
影
響
頗
巨
，
對
政
府
的
行
政
正
義
及
法
律
正
義
形
象
，
也
造

成
莫
大
的
衝
擊
。

49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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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
方

在
凍
結
省
自
治
之
後
，
國
會
及
縣
市
的
政
治
肥
大
必
然
無
法
避
免
，
尤
其
各
縣
市
在
現
有
政
治
生

態
，
不
少
縣
市
政
治
仍
在
許
多
派
系
、
黑
道
、
財
團
籠
罩
之
下
，
加
上
行
政
人
員
素
質
參
差
不
齊
，
預

算
瓜
分
嚴
重
、
工
程
品
質
低
劣
、
選
風
惡
劣
、
鄉
鎮
長
改
為
官
派
，
部
分
縣
市
很
有
可
能
會
淪
為
選
舉

任
命
、
人
事
分
贓
與
利
益
瓜
分

。

許
多
縣
市
議
會
黑
道
出
身
或
與
黑
道
關
係
密
切
者
比
例
頗
高
，
縣
市

成
為
地
方
自
治
的
主
體
機
關
之
後
，
地
方
選
舉
制
度
、
政
黨
提
名
制
、
行
政
區
域
、
縣
市
、
鄉
鎮
市
組

織
，
以
及
地
方
公
務
員
職
等
等
問
題
如
無
法
配
合
有
系
統
的
調
整
，
依
新
財
政
收
支
劃
分
法
的
規
範
'

縣
市
自
治
財
政
大
為
擴
大
，
許
多
地
區
將
有
可
能
會
加
深
台
灣
縣
市
鄉
鎮
自
治
的
腐
敗
、
無
能
與
浪

費
。

尤
其
加
上
政
黨
衝
擊
與
個
人
政
治
領
導
等
因
素
，
縣
市
政
府
間
及
縣
市
與
中
央
政
府
間
的
街
突
也

有
可
能
會
更
為
突
顯

。

為
此
，
宜
同
時
考
量
修
改
地
方
選
舉
制
度
，
至
少
將
現
行
縣
議
員
中
選
區
制
改
為
半
數
政
黨
比
例

代
表
制
，
並
大
幅
提
高
黑
道
及
犯
罪
者
參
政
門
檻
'
各
政
黨
並
應
在
縣
級
議
會
厲
行
專
業
、
菁
英
化
提

名
政
策
，
提
名
地
方
優
秀
人
才
共
同
參
與
，
全
面
提
升
縣
級
會
議
品
質
，
使
縣
在
凍
結
省
及
鄉
鎮
市
選

舉
後
亦
能
做
動
新
的
政
治
生
命
與
活
力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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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外
，
亦
應
如
前
所
述
，

一
方
面
重
視
行
政
區
域
重
劃
'
進
行
縣
市
與
鄉
鎮
市
的
合
併
與
重
組
，

在
都
市
化
、
區
域
化
、
整
合
與
協
議
的
趨
勢
下
，
重
新
研
議
地
方
政
府
組
織
設
計
原
則
，
並
嘗
試
以
組

織
學
習
、
組
織
重
組
、
廣
域
行
政
等
理
念
補
強
地
方
政
府
組
織
:
並
以
先
進
國
家
的
經
驗
擴
大
民
主
參

與
、
市
民
政
治
理
念
、
建
立
地
方
政
治
、
行
政
過
程
透
明
化
的
監
督
機
制
，
尤
其
應
及
早
建
立
議
會
及

行
政
決
策
的
監
督
機
制
，
讓
國
會
與
地
方
議
會
發
展
更
健
全
的
公
聽
、
議
事
紀
律
的
節
制
、
利
益
迴

避
、
利
益
登
記
等
自
律
、
他
律
機
制
，
並
使
社
會
有
更
多
參
與
監
督
的
管
道

。

此
外
，
亦
可
考
量
早
日

制
訂
地
方
創
制
、
複
決
法
，
增
加
地
方
住
民
更
多
參
與
公
共
事
務
的
機

會
，
防
止
立
法
與
行
政
的
懈
怠

及
腐
化
。

展
望
未
來
，
台
灣
地
區
如
欲
續
現
有
鄉
鎮
市
長
民
選
的
自
治
體
制
，
另
應
考
慮
:

(
二

鄉
鎮
市
應
該
適
度
合
併
，
提
高
鄉
鎮
之
自
治
財
政
基
礎
與
經
營
規
模

。

(
二
)
鄉
鎮
市
必
須
有
充
足

的
人
員
及
經
費
，
中
央
法
律
必
須
儘
量
做
合
於
鄉
鎮
市
的
規
定
與
解

釋
，
中
央
、
省
、
縣
必
須
挪
出
空
間
供
鄉
鎮
市
自
主

。

(
一
二
)
鄉
鎮
市
的
選
舉
體
制
，
包
括
政
黨
提
名
、
選
舉
方
法
、
行
政
首
長
生
產
方
式
，
以
及
行
政

首
長
與
鄉
鎮
市
民
代
表
之
關
係
等
等
，
有
必
要
做
局
部
的
修
改

。

此
外
，
就

另
外

一
個
思
考
角
度
而

言
，
為
期
階
段
性
治
療
部
分
鄉
鎮
(
市
)
黑
道

、
派
系
治
鄉
等
政
治
生
態
嚴
重
問
題
，
亦
可
考
慮
暫
時

495 



ll，、

的

社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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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
止
鄉
鎮
市
級
自
治
甚
至
里
長
選
舉
，
提
升
其
資
格
條
件
，
鄉
鎮
市
長
暫
改
為
官
派
，
等
鄉
鎮
自
治
發

展
與
公
民
社
會
較
為
成
熟
時
，
恢
復
鄉
鎮
(
市
)
自
治

。

總
之
，
台
灣
正
進
入
民
主
鞏
固
的
發
展
階
段
，
應
多
致
力
克
服
民
主
建
立
初
期
的
民
主
粗
食
症
，

以
及
代
議
政
治
的
權
力
膨
脹
與
權
力
腐
化

。

此
外
，
在
世
界
各
民
主
先
進
國
都
由
私
利
、
權
力
政
治
時

代
，
步
入
公
義
、
效
率
政
治
時
代
，
無
論
政
府
與
政
治
權
力
，
都
應
引
進
更
多
的
自
律
、
節
制
、
公
開

與
監
督
機
制
，
以
防
止
權
力
的
自
我
膨
脹
與
腐
化
，
使
國
家
有
限
資
源
能
產
生
最
大
化
的
使
用
效
益

。

相
信
只
有
良
好
的
政
府
能
力
與
代
議
政
治
品
質
，
才
能
彰
顯
民
主
政
治
的
價
值

。

而
黑
金
政
治
與
私
利

代
議
政
治
如
無
法
消
除
，
正
是
台
灣
民
主
發
展
的

一
種
羞
辱
。


